臺北市政府101年度「快樂輕鬆做老爸」父親節活動計畫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10521修正版
壹、依據：
臺北市政府第4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第1次會議暨「社教小組」101年度第1次會議決議辦理。

貳、活動緣起：
        市府第3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鑑於傳統較重視母親節，建議市府針對父親節辦理相關活動，藉以突顯父親多元面貌，市府遂於99及100年度分別委由社會局及民政局規劃辦理「老爸的同樂會」、「愛家的老爸」父親節活動，本（101）年度賡續委由教育局規劃辦理。
親子天下雜誌（學做好爸爸）一期中指出，好爸爸的條件包含「知、情、技」，而情感的部分，是目前最被忽視的。除了養育與溝通技巧，「陪伴」在親子關係的建立上，亦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。因此，今年父親節活動將以促進父親與子女的情感正向關係為重點，讓父親能在溫馨的氛圍下展現自我，和子女共同參與活動，讓子女在更多元的面向上，建立對父親的形象與觀感，也讓父親更願意參與孩子的生活，發現跟孩子相處是件快樂輕鬆的事。

本年度藉由溫馨父子/女攝影作品展、說故事、書展、電影欣賞、父親節專題活動、同遊天文館、親子星系、講座、、、等多元動、靜態活動，期待能提供父親與子女分享生命經驗、愛與關懷，讓更多的了解與感動共同記錄屬於父子/女間的美好時光。
參、辦理單位：

    一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

    二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    三、協辦單位：臺北市立教育大學

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
                 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

臺北市內湖區三民國民小學

                  臺北市內湖區新湖國民小學

                  臺北市內湖區麗湖國民小學

臺北市立圖書館

                  臺北市立動物園

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

臺北市立兒童育樂中心

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

肆、活動時間：101年5月至8月
伍、活動地點：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、臺北市立體育學院、臺北市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幼兒園）、臺北市立圖書館、臺北市立動物園、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、臺北市立兒童育樂中心、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
陸、活動內容：

    一、「老爸照過來-Face Look」攝影比賽活動（如附件1）
      （一）參與對象：臺北市公私立幼兒園、國小、國中、高中職、大專校院學生及社會人士。

   （二）活動方式：藉由「老爸照過來-Face Look」攝影活動，表達父子/女間親情感受，記錄屬於父子/女生活寫照，展現老爸與子女親情間互動之多元面向。
（三）實施方式：
       1.參賽組別：「幼兒園組」、「國小組」、「國中組」、「高中職組」及「社會組（含大專校院）」等5組。

2.參賽作品融入「我與父親」之角色，透過入鏡畫面來記錄父子/女間之親情與生活互動情形。
3.照片規格：以畫質清晰之照片送件（原始檔1,000萬畫素以上，5吋×7吋橫式或直式之彩色照片）。

4.參賽及送件
（1）初賽：

臺北市公私立幼兒園、國小、國中、高中職鼓勵在班級或校內邀集攝影作品，辦理初賽及宣傳展示活動。
               （2）決賽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a.由本市公私立幼兒園、國小、國中、高中職各校推薦作品參賽，每校至少2件、至多6件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b.社會組（含大專校院）自由參加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c.收件日期：101年6月18日至6月22日止

             5.評審：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組成評審委員會，就各組參

賽作品進行評審。
評審結果於101年7月5日下午5時公告於
臺北市性別平等教育網站（
湖高工網站" 
http://www.gender.tp.edu.tw/）暨臺北市立內 

湖高工網站
（http://www.nihs.tp.edu.tw/）「最
新消息」。
6.獎勵：

（1）頒獎典禮：101年8月8日（星期三）早上10時假臺北市立動物園新光特展館3樓（大貓熊館）舉行頒獎典禮及作品展。
（2）榮獲特優、優等、佳作、入選作品頒發獎狀乙楨。榮獲特優另頒發圖書禮券3,000元、優等另頒發圖書禮券2,000元、佳作另頒發圖書禮券1,000元。
（3）獲獎作品之指導老師及相關人員核敘嘉獎2次1人、嘉獎1次1人；得獎學生由各校依權責逕予敘獎。
       （四）承辦單位：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

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北市松山區三民國民小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北市內湖區新湖國民小學

臺北市內湖區麗湖國民小學

  二、圖書館「快樂輕鬆做老爸」父親節活動（如附件2）
       101年8月1日至101年8月20日由市立圖書館總館辦理父親節專題活動：

（一）「快樂輕鬆做老爸」主題書展

      活動地點：市立圖書館總館、分館與民眾閱覽室

      活動對象：一般民眾
       （二）電影欣賞活動
活動地點：市立圖書館總館視聽室

活動對象：一般民眾
（三）說故事活動
活動地點：市立圖書館總館及各分館

活動對象：學齡前及國小學童

三、動物園「快樂輕鬆做老爸」父親節活動（如附件3）
      101年8月4日至8月8日由市立動物園辦理父親節專案活動
（一）快樂父親節-我帶爸爸到動物園玩

101年8月4日（星期六）至8月8日（星期三）活動期間

：父子/女著親子裝入動物園，每人1份紀念小禮物，每日限量888份，送完為止。

（二）蒐集照護幼兒的動物爸爸育幼資料，發布有趣新聞，營造父親節氣氛。
四、天文館「快樂輕鬆做老爸」父親節活動 （如附件4）
      101年8月1日至101年8月8日由市立天文館辦理父親節專案活
動

（一）大手牽小手，來去看太陽

      8月8日（星期三）父親節當天10：00～12：00、14：00～16：00，子女偕同父親到天文館頂樓觀測室，觀看太陽黑子，免費每戶發送一張美麗的親子星系（M51）天文照片，供作紀念。上、下午場各500張，送完為止。

（二）父子/女同遊天文館，宇宙探險享好康

8月1日至8月8日活動期間，子女偕同父親到天文館，父親與子女（子女不限人數）皆可免費參觀展示場。

另再招待父親免費搭乘宇宙探險車（但同行搭乘之子女需購票），讓親子同遊宇宙探險，共享美好生活體驗。
  五、兒童育樂中心「爸爸放輕鬆」父親節活動（如附件5）
      101年8月4日（星期六）由市立兒童育樂中心辦理父親節專案活動

（一）爸爸加油-父親節按摩體驗活動

活動地點：百藝廣場

活動對象：一般民眾
（二）父親節親子故事劇場

活動地點：百藝廣場

活動對象：一般民眾
  六、家庭教育中心「幸福加溫」父親節專題講座（如附件6）
       101年8月18日（星期六）辦理專題講座，主題：「幸福加溫-美好婚姻關係的維繫之道」。   

柒、宣導方式：
透過臺北畫刊、捷運跑馬燈、捷運報U-PAPER及臺北電臺、市政大樓廣播活動訊息以及網站發布新聞。

捌、本案所需經費由教育局及協辦單位共同籌措支應。

玖、本案計畫提報臺北市政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「社教小組」討論，提報臺北市政府第4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備查，修正時亦同。 
『附件1』        臺北市政府101年度父親節
「老爸照過來-Face Look」攝影比賽活動實施計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一、依據：
（一）臺北市政府第4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第1次會議暨「社教小組」101年度

第1次會議決議。

（二）臺北市政府101年度「快樂輕鬆做老爸」父親節活動計畫。

二、目的：
（一）藉由攝影來表達父子/女間親情感受，記錄屬於父子/女生活寫照，展現老爸
與子女親情間互動之多元面向。

（二）引領本市各校親師生及市民重視父親節，讓父親與子女分享生命經驗、愛與

關懷。

三、辦理單位：
（一）指導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

（二）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（三）承辦單位：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

（四）協辦單位：臺北市立教育大學、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、臺北市松山區三民

國民小學、臺北市內湖區新湖國民小學、臺北市內湖區麗湖國小

附幼、臺北市內湖社區大學
四、參賽組別: 幼兒園組、國小組、國中組、高中職組及社會組（含大專校院）等五組。

五、參賽資格：
    （一）臺北市公私立幼兒園、國小、國中、高中職等在籍學生，需經由就讀學校分

別報名參加幼兒園組、國小組、國中組、高中職組。

（二）不具高中職以下學生身分者，均可個別報名社會組（含大專校院）。
六、實施方式：
    （一）參賽主題：各組參賽作品應融入「我與父親」之角色，透過入鏡畫面來記錄

父子/女間之親情與生活互動情形。

（二）照片規格：各組參賽作品均應以畫質清晰之照片（原始檔1,000萬畫素以上，

5吋x7吋-長邊7吋不留外框，橫式、直式均可之彩色照片）。

（三）參賽及送件：

1.初賽：

臺北市公私立幼兒園、國小、國中、高中職等學校，鼓勵在班級或校內邀

集攝影作品，辦理初賽及宣傳展示活動。

         2.決賽： 

         （1）由本市公私立幼兒園、國小、國中、高中職各校推薦作品參賽，每校至

少2件，至多6件。

         （2）社會組（含大專校院）自由報名參加。

         3.報名方式：（如有疑問，請逕與受理報名學校洽詢）

（1）高中職以下各組參賽者請填妥附件報名表，將作品貼妥於背面指定位置

（請單張雙面印），並將書面連同雙面完整之電子檔（每件作品檔名格式

統一為校名.參賽者學生姓名.主題名稱.JPG。例如○○國中.王小民.父

親與我.JPG）交學校收件承辦人。學校報名時以學校為單位，將所有參

賽作品電子檔燒錄於一片光碟片中（光碟片請寫上校名），與粘貼作品

之書面報名表一併寄送受理報名學校。

（2）社會組（含大專校院）參賽者請填妥附件報名表，將作品貼妥於背面指

定位置（請單張雙面印），並將書面連同雙面完整之電子檔（檔名格式

統一為參賽者姓名.主題名稱.JPG。例如王小民.父親與我.JPG）燒錄於

光碟片（光碟片請寫上參賽者姓名），與粘貼作品之書面報名表一併寄

送受理報名學校。

	組         別
	受理報名學校（連絡箱）、校址
	收件單位
	聯絡電話

	幼 兒 園 組
	臺北市立麗湖國小附幼  （145）
（臺北市金湖路363巷8號）
	蔡園長淑雯
	26343888#600

	國  小  組
	臺北市立三民國小      （7）
（臺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5段1號）
	輔導室
余主任秋玉
	27646080#241

	國  中  組
	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 （170）
（臺北市大安區龍雲里大安路2段63號）
	輔導室
吳組長育霖
	27557131#115

	高 中 職 組
	臺北市立內湖高工     （257）
（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1段520號）
	實習處
陳主任清煌
	26574874#321

	社  會  組
（含大專校院）
	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   
（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1號）
	學務處
學生輔導中心
何宜娟小姐
	23113040#4331


4.收件方式與日期：

（1）高中職以下學校各組可利用教育局連絡箱報名（請提早作業，並以電話

確認收件無誤），亦可採郵遞掛號報名。

（2）社會組一律採郵遞掛號報名。

各組報名收件時間均自101年6月18日起至6 月22 日止（郵遞截止

時間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）。（若因郵遞或不可抗力致生作品毀損

情事，主、承辦單位恕不負賠償責任。）

  （四）評審：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組成評審委員會，就各組參賽作品進行評審。

評審結果於101年7月5日下午5時公告於臺北市性別平等教育網站（http://www.gender.tp.edu.tw/）暨臺北市立內湖高工網站（http://www.nihs.tp.edu.tw/）「最新消息」。

七、評分項目與配分標準：
    （一）主題內涵  佔45 ％

（二）攝影技巧  佔30 ％

    （三）創意表現  佔25 ％

八、獎勵：
（一）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視各組參賽作品數量多寡，評選出特優、優等、佳作及

入選獎項，並頒發獎狀乙楨。榮獲特優者另頒發圖書禮券3,000元；榮獲優

等者另頒發圖書禮券2,000元；榮獲佳作者另頒發圖書禮券1,000元。

（二）頒獎表揚：

101年8月8日（星期三）上午10時整假臺北市立動物園新光特展館3樓

（大貓熊館）舉行頒獎典禮及作品展。

（三）獲獎作品之指導老師及相關人員核敘嘉獎2次1人、嘉獎1次1人；得獎學

生由各校依權責逕予敘獎。（各校教師或行政人員每人最高累積獎勵額度嘉獎

2次）

（四）辦理收件、評審及頒獎活動有功人員，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從優敘獎。

九、經費：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年度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

十、附則：

（一）參賽作品須符合攝影主題及規格，違反者視同棄權，不予評審。 

（二）參賽作品無論入選與否一律不退件，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歸屬主辦單位及

原著作者共同擁有，主辦單位擁有複製、公佈、發行之權利，不另給酬。

（三）參賽作品限「未曾公開發表者」且「未曾在其他比賽獲獎者」，如經發現，

主辦單位得立即取消參賽者之參賽與得獎資格，並得追回獎狀及禮券。

（四）若參賽作品未達參展標準，獎項得從缺。參賽者如因違反完整著作權相關規

定所產生之一切法律責任，需由參賽者自行負責。

（五）參賽作品不得使用電腦修改或影像合成或格放等後製處理。

（六）同一組參賽者及拍攝者均限提供一件作品參賽，同一件作品不得跨組報名，

且一人限得一獎項。

十一、本實施計畫奉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   臺北市政府101年度父親節「老爸照過來-Face Look」攝影比賽活動

報 名 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101年  月   日

收件編號：           （此欄為收件學校填寫）

【以下書面資料請以標楷體電腦打字】

	參 賽 組 別

（請在適當組別前  空格內勾選一組報名，不得跨組

報名）
	□ A.幼稚園組       

□ B.國小組         

□ C.國中組         

□ D.高中職組       

□ E.社會組（含大專校院）

	參賽者姓名：          （簽章）：          
拍攝者姓名：          （簽章）：          
（參賽者及拍攝者於報名參賽時，同意將參賽作品提供臺北市政府無償使用，並願接受及配合實施計畫相關規定事項辦理。）
	年（班）級：          

（社會組免填）

	學校名稱：            

（社會組免填）
	指導老師姓名：        

（社會組免填）

	參賽者住址

及聯絡電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住家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                

	e-mail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無則免填）




※參賽者請填妥本報名表後，將參賽之作品背面寫上參賽組別、校名及姓名後，再粘貼於報名表背面空格內（報名時請先將報名表雙面列印）。

※（報名社會組者，以下承辦人、主管、校長等資料免填）

承  辦  人：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校長：

承辦人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傳    真：
	（本頁內文請以電腦標楷體打字）

組    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作品主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作品說明：（100字以內為限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	             （ 請粘貼作品5吋 × 7吋於此空格內 ）


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（以下欄位由評審委員填寫） 

評審結果：（請打ˇ）
□ 特優         □ 優等         □ 佳作         □ 入選 

『附件2』
臺北市立圖書館101年度「快樂輕鬆做老爸」父親節活動
實施計畫
一、依據：
    臺北市政府第4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第1次會議暨「社教小組」101年度 

    第1次會議決議辦理。
二、目的：

    配合本館常態性舉辦之書展、說故事、影片欣賞等活動，加入父親節之主題

    呈現，於活動中帶領家庭成員一起肯定父親多元的角色付出，讓父親也能在

    溫馨的氛圍下展現自我，並與孩子有更良好的互動，讓家庭更和樂美好。

三、辦理單位：
   （一）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   （二）承辦單位：臺北市立圖書館

四、活動時間：101年8月1日至8月20日

五、活動內容：
   （一）「快樂輕鬆做老爸」主題書展
配合父親節活動，推薦相關主題之圖書。
活動地點：總館、分館及民眾閱覽室
活動對象：一般民眾

   （二）電影欣賞活動

透過影片觀賞，協助民眾從父親角色的刻板印象中跳脫出來，學習互相尊重。
活動地點：總館視聽室
活動對象：一般民眾

   （三）說故事活動
以本館推薦主題之繪本為說故事素材，於林老師說故事時間，讓孩子從活動中認識父親不同的角色扮演，並感謝父親對家人的貢獻與付出。

活動地點：總館及各分館
活動對象：學齡前及國小學童

六、活動宣傳：
   （一）於本館網站最新消息及電子報發布資訊

   （二）於本館市圖之窗刊登活動訊息

   （三）張貼活動海報

七、經費預算：
   由教育局101年度性別平等教育計畫經費下支應
八、本計畫奉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『附件3』
臺北市立動物園101年度

「快樂輕鬆做老爸」父親節活動實施計畫
一、依據：

    臺北市政府第4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第1次會議暨「社教小組」101年度 

    第1次會議決議辦理。
二、目的：

    （一）鼓勵子女偕同父親，親子同遊動物園，讓父親在溫馨的父親節氛圍下與孩子共享美好生活體驗、愛與關懷，讓家庭更和樂美好。

（二）引領本市市民重視父親節，加強親子教育，落實性別平等精神。
三、辦理單位：
   （一）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   （二）承辦單位：臺北市立動物園
四、活動時間：101年8月4日（星期六）至8月8日（星期三）
五、活動內容：
   （一）快樂父親節—我帶爸爸到動物園玩
1.活動方式：

父子/父女著親子裝入動物園，每人1份紀念小禮物，每日限量888份，送完為止。
2.活動時間：101年8月4日（星期六）至8月8日（星期三）。

3.活動對象：一般民眾

   （二）動物爸爸育幼新聞分享

1.活動方式：

規劃蒐集動物爸爸（負子蟲、負子蟾）育幼資料，發布相關有趣新聞，凸顯父職角色之重要性，宣導性別平等之意涵，營造父親節溫馨氣氛。
2.活動時間：預計101年8月3 日-101年8月7日間發送新聞稿。
六、活動宣傳：
    於本園網站最新消息發布資訊
七、經費預算：
    由本園101年度教育推廣活動經費下支應
八、本計畫奉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『附件4』
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101年度
「快樂輕鬆做老爸」父親節活動實施計畫
一、依據：
    臺北市政府第4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第1次會議暨「社教小組」101年度 
    第1次會議決議辦理。
二、目的：
    鼓勵子女偕同父親，親子同遊天文館觀測室、宇宙探險，讓父親在溫馨的
父親節氛圍下與孩子共享美好生活體驗、愛與關懷，讓家庭更和樂美好。
三、辦理單位：
   （一）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   （二）承辦單位：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
四、活動時間：101年8月1日至8月8日
五、活動內容：
   （一）大手牽小手，來去看太陽
1.活動內容：
父親節當天，子女偕同父親到天文館頂樓觀測室，觀看太陽黑子，免費每戶發送一張美麗的親子星系（M51）天文照片，供作紀念。上、下午場各500張，送完為止。
2.活動時間：8月8日10：00～12：00、14：00～16：00。
3.活動對象：一般民眾
4.預定準備數量：沖洗並護貝親子星系（M51）天文照片，1000張。
5.承辦組室：本館第2組。
   （二）父子/女同遊天文館，宇宙探險享好康
1.活動內容：
活動期間，子女偕同父親到天文館，父親與子女（子女不限人數）皆可免費參觀展示場，天文館再招待父親免費搭乘宇宙探險車（但同行搭乘之子女需購票），讓親子同遊宇宙探險，共享美好生活體驗。
2.活動時間：8月1日至8月8日
3.活動對象：一般民眾
4.負責組室：第三組、軌道組 
六、活動宣傳：
   （一）於本館網站最新消息及電子報發布資訊
   （二）張貼活動海報
七、經費預算：
    由本館101年度相關經費項下支應
八、本計畫奉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『附件5』
臺北市立兒童育樂中心101年度
「爸爸放輕鬆」父親節活動實施計畫
一、依據：
臺北市政府第4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第1次會議暨「社教小組」101年度
第1次會議決議辦理。
二、目的：
    藉由父親節按摩體驗活動及溫馨的親子故事劇場等多元活動，期能提供父親與子女分享生命經驗、愛與關懷，讓更多的了解與感動共同記錄屬於父子/女間的美好時光。
三、辦理單位：

    （一）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    （二）承辦單位：臺北市立兒童育樂中心
四、活動時間：101年8月4日(星期六)
五、活動地點：臺北市立兒童育樂中心昨日世界－百藝廣場
六、參與對象：兒童、家長及一般民眾

七、活動內容：

	時間
	活動名稱
	重點說明
	活動地點

	13：00~15：00
	爸爸，加油！－父親節按摩體驗活動


	凡購票入園之爸爸們即可免費享受專業的按摩體驗活動，本活動採現場報名並提供70名遊客體驗。
	百藝廣場

	15：00~16：00
	父親節親子故事劇場
	特邀請兒童劇團帶來精采的動態故事劇場，透過和故事人物的互動，讓小朋友了解父親角色及孝順父母的重要，並陪同親子一同度過溫馨歡樂的父親節。
	百藝廣場


（※活動當日若遇雨天或天候不佳，舞台演出安排於偶戲天地。）
八、活動宣傳：
於本中心網站最新消息發布資訊，並於園區內張貼宣傳海報及發放活動DM。
九、經費預算：
    由本中心101年度相關經費項下支應

十、本計畫奉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『附件6』
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101年度

「幸福加溫」父親節專題講座實施計畫

1、 依據：
（1） 臺北市政府第4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暨「社教小組」101年度第1次會議決議辦理。

（2） 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101年度推動婚前/婚姻教育及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。

2、 目的：
（1） 配合教育局父親節系列活動，安排增進夫妻關係經營之課程，使家庭更和樂美好。

（2） 鼓勵男性（父親）共同參與學習，落實性別平等精神。

3、 辦理單位：
（1） 指導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（2） 承辦單位：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

4、 活動時間：

101年8月18日（週六）上午10時至12時

5、 活動內容：
（1） 舉辦「幸福加溫」講座，以婚姻關係的維繫為議題，與市民分享使婚姻更充實、豐富的方法。

（2） 鼓勵男性（父親）參與講座，參加者於會後提供家庭教育中心精美文宣品1份。

6、 活動宣傳：
（1） 以公文轉知市府各機關學校。

（2） 於中心網站活動消息發布資訊。

（3） 於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站張貼課程訊息。

7、 經費預算：

由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婚姻教育系列課程經費項下支應。

8、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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